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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路银安：本院受理青海宏沃商贸有限公司诉和
田群友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李小五及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及追加被告申请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
为送达，定于送达期满后第三日10：30(节假
日顺延)在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人民法院第七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张瑜：本院受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宁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阜阳市东华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曹刘杨诉
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乾县海越农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海梅诉你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变更和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缺席裁判。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张祥明：本院受理仉玉灿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1121民
初745号民事判决书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
原告货款350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损失数额
以35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4月30日起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河北省枣强县人民法院
肖新岳：本院受理蕉岭县润通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诉你小额贷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粤1427民初61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梅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吴明华：本院受理胡玉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粤1427民初
5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梅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
袁远江：本院受理晴隆兴安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2324民初82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州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贵州诗意婚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贵州诗意置
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贵红诉你们商品房
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遵义诗乡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冯贵
敏诉你司及绥阳聚源鑫发房地产有限责任公
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谭洪浪：任德富诉你、瞿彬、黔西南州诚德信建
筑劳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
于2021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法庭公
开审理(节假日顺延)，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刘冬梅、陈恩库、陈超：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沈阳沈北新区支行与你们借款
合同纠纷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内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
郭印波、郑秀玲、张海洋：原告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北新区支行与你们借
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内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
刘彦国、严铁铨、王希龙：原告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北新区支行与你们借
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内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
杨明、王春良、李青洋、高国祥：原告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北新区支行与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送达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内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
张玉波、宋德林、李永良：原告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北新区支行与你们借
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内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
王仁贵、王宏凡：本院受理徐廷山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鄂0683民初29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王仁贵：本院受理王全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
民初29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襄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周志军、孙小亮：本院受理饶凡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
0683民初31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襄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杜明秀：本院受理骆正彦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
0683民初9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
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2021)冀0824民初2192号
王胜男：原告辛佳伟与被告王胜男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1)冀0824民初2192号民事判决书
及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本院判
决：一、被告王胜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偿还原告辛佳伟借款本金人民币89767.00
元及其利息(自2020年1月24日至2020年8月19日，
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至实际给
付之日，按照年利率3.85%计算)；二、驳回原告辛
佳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26.00元，由
被告王胜男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报
纸上刊登的方式，刊登之日即为发出公告日
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
民法院。上诉费3126.00元应当在提交上诉状时
一并预交，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
动撤回诉处理。款汇：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
民法院，开户银行：建行承德市车站路支行，
账号：13001688608050503102。

河北省滦平县人民法院
洪国平：本院受理孟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顾爱珍：本院受理赵新建诉你与签艺文化传
媒(上海)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阿荣旗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鹏泰家园五
期项目部、赵建房、蔡建刚：本院受理谭冬雪诉
阿荣旗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内0721民
初2685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2年2月10日14：30在本院
第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孙礼波：本院受理晴隆县莲城街道蓝天幼儿园
诉你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送达(2021)黔2324民初8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州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伍进全、孙远凤：本院受理晴隆兴安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送达(2021)黔2324民初
8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李应国、张凯、张新朋、德州市德城区新时代保
健食品店：本院受理芦乃强诉你们和茹燕国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提供证
据复印件、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30日内，逾期不提交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开庭
时间为举证期满后第5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审判楼311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刘永治、赵献国：本院受理阜阳市安达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皖1202民初153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乔忠翠：本院受理乔福水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523民
初36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或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在
送达后满十五日不上诉，此判决生效。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四川省广元市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高仕平与毕节市七星关区天河风景名胜区
管理处、四川省广元市东南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为
(2021)黔0502民初5989号，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
院领取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如逾期未领取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
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周扬：本院受理原告蒋小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
3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肖明俊：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甬黔贸易有限公司
诉被告毕节安信中保科技有限公司、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郑家胜、六安市金安区金山矿业采石加工厂：
本院受理原告六安市金安区金山免烧砖厂(普
合伙)起诉被告刘玉兰、郑家胜、六安市金安区
金山矿业采石加工厂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502民初
3555号民事判决书及六安市金安区金山免烧砖
厂(普合伙)的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于公告期满15日内向
本院民一庭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孙绍永：本院受理原告王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苏1283民初52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无锡彭城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江苏彭城汇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刘杰华：本院受理文毅与
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454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刘彪：本院受理无锡优房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与你中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
定书、传票、追加当事人通知书、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北塘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徐国洪、陶震、倪毓清、倪荷泉：本院审理原告
无锡欧瑞京机电有限公司与被告徐国洪、陶
震、倪毓清、倪荷泉清算责任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苏0205民初258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瞿宏远：本院审理原告屠文赞诉你承揽你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382民初3737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陈正初：本院受理林中和与陈正初民间借贷纠
纷，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382民初64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
中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7277号 江苏恒瑞电气有
限公司、张东姚：原告浙江埃罗依电气有限公
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2月
2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适用普通
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9509号 周贤招、张小荣：
我院受理原告张爱玲与被告周贤招、张小荣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60天内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22年
2月2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适用普
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王超、孙建永：上诉人葫芦岛市连山区鑫浩源
运输车队、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
中心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市分公司就(2021)辽1422民初428号民事判
决书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诉状
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黄贵兵：本院受理柯爱萍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281
民初47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
寿县花园家具有限公司、柏跃德：本院受理原
告沈兴斌诉被告寿县花园家具有限公司、柏
跃德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0422民初456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张成武、刘艳薇：原告欧全财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吉0881民初21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白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64号 申请人聊城鲁西民间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予以公告。该汇票号码31300051 46630007、金额5
万元、出票人宁波合钢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
豪宇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分
行、出票日期2021年1月4日、汇票到期日2021
年7月4日。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本院
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65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9月1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平乡县双琳自行车厂的公
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
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11月8日判决：宣告号码
31300051 50482604、金额3万元、出票人宁波敦元
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致润电器科技有限
公司、付款行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曙
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3月8日、汇票到期日2021
年9月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
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74号 申请人上海和美通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
以公告。该汇票号码31300051 46659386、金额5万
元、出票人宁波亿隆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收
款人怡然能源(宁波)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
行宁波江北支行、出票日期2020年12月18日、汇
票到期日2021年6月18日。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
报，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74号之一 申请人青州市天恒
工贸有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
以公告。该汇票号码31300051 51005139、金额2万
元、出票人浙江禾立钢铁有限公司、收款人宁
波和恩科技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北
仑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7月7日、汇票到期日
2022年1月7日。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本院将
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74号之二 申请人丰县富鑫钢
化玻璃厂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该汇票号码31300051 46623340、金额3万元、
出票人宁波亿开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巢湖市
盈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
观海卫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6月8日、汇票到期
日2021年12月8日。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本院
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74号之三 申请人怡然能源(宁
波)有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该汇票号码31300051 46659313、金额5万
元、出票人宁波亿隆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收
款人怡然能源(宁波)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
行宁波江北支行、出票日期2020年12月18日、汇
票到期日2021年6月18日。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
报，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74号之四 申请人上海祉臻刀
具经营部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该汇票号码31300051 46589140、金额2万元、
出票人浙江厚弘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收款人
浙江甬上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
银行宁波分行、出票日期2020年9月2日、汇票到
期日2021年3月2日。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本
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74号之五 申请人绍兴市隆展
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
以公告。该汇票号码31300051 50487226、金额10万
元、出票人宁波八村物资有限公司、收款人宁
波一昕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宁波东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曙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9月9日、
汇票到期日2022年3月9日。自公告之日起60天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74号之六 申请人温州丰炫阀
门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
予以公告。该汇票号码31300051 46647861、金额3
万元、出票人宁波腾宇飞翔贸易有限公司、收
款人宁波芯亚物资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
宁波北仑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5月10日、汇票
到期日2021年11月9日。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催74号之七 申请人邯郸市迪卡
乐婴童用品有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
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该汇票号码3 1 3 0 0 0 5 1
46639952、金额2万元、出票人宁波汇泉贸易
有限公司、收款人昌盛创客科技(珠海)有限
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鄞州支行、出票
日期2021年5月24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11月
24日。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本院将依法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苏1323民初3401号 姜会芹：本院受理原
告付盾与被告姜会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
1323民初34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3813号 蒋红霞：本院受
理原告苗磊与被告蒋红霞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苏1323民初38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3923号 洪东：本院受理原告
刘立勇与被告洪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
民初38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 0 2 1 ) 苏1 3 2 3 民初42 6 1号 尚俊兵、尚凡
娟：本院受理原告石进前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 )苏1323民初426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4511号 王玉好：本院受
理原告叶思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
民初45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5418号 胡胡：本院受理原告
罗忌与被告胡胡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
54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 1 )苏1323民初6003号 江苏爱禾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徐爱中：本院受理的原告胡学
永与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罗伟胜：本院受理原告张文旺与被告罗伟胜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 0 2 1 ) 苏1 3 2 3 民初
17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王云：本院受理原告沈习梅与被告王云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 )苏1323民初306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赵丹：本院受理原告仲维强与被告赵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苏1323民初308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庄全胜：本院受理原告陈宗友与被告庄全胜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苏1323民初413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 1 )川0903民初7323号 四川省转折点
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勇
诉被告四川省转折点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李川中介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届时
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川0903民初7137号 周兴碧：本院受理原
告黄清秀诉被告王兴族、周兴碧债权人撤销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
诉讼文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届
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潘联明、周春霞：本院已依法受理原告湖北广
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舒武、
潘联明、周春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潘
联明、周春霞无法联系，不能送达，现依法向
潘联明、周春霞送达(2021)鄂1381民初3417号案
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等应诉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湖北省广水市人民法院
元朋：本院受理原告天津市大安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与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津0118民初61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张年友：本院受理原告真原洋品(天津)有限公
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津0118民初502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6313号 简雄：本院受理原告
永康市新一家清洁用品有限公司诉被告简
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开庭审理时
间为2022年1月20日上午08时50分，开庭地
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
东门三楼，合议庭组成人员：林贤、徐露苗、
胡银燕。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黔2322民初4476号 韩敏：本院受理原告
肖直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10时0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潘家庄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253号 唐美秀、施永平、施皇
星(公民身份号码分别为432922198207221421、
330722198710213633、431122200311190130)：原告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分公司
诉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完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784民
初12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唐
美秀支付原告代偿款107036.72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二、由被告施永平、施皇星在其继承施可
亮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支付原告代偿款
107036.7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上述第一、二项利
息损失均从2019年6月29日起按年利率3.85%计
算至还款之日止，款项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
履行完毕。案件诉讼费用合计3934元，由被告
唐美秀负担，并由被告施永平、施皇星在继承
施可亮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负担。请你们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王洋(住湖北省竹山县麻家渡镇蛟龙村五组)：
本院受理张建民、朱中进分别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两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一庭领取上述法律
文书，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北省竹山县人民法院
丁勇：本院受理原告李茬秀(李在秀)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鄢城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2021)冀0107民初487号 刘金利：本院受理
原告孟会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107民初48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事审判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2021)苏1283民初4556号 杨中朴：本院受理原
告崔玉平与被告杨中朴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苏1283民初455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黄庭喜：本院受理原告廖仁国诉你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
务须知、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准时开
庭，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人人民民法法院院公公告告
(2021)川0903民初7803号 季小军：本院受理
原告安中辉与被告李茂盛、季小军、青海省
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请求判令：1.请求解除原被告间2017年
10月1日签订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2.请求
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租赁费289271.85元(算
至2021年9月9日)；3.请求判令三被告支付
2021年9月10日起至归还租赁物或赔偿损失
之日止的租赁费，租赁费计算方式为：以未
归还的数量为基数，扣件以1973个为基数，
按0.02元每个每天计价；顶托、顶丝以80根为
基数，按0.05元每套每天计价；脚手架以10付
为基数，按2.0元每付每天计价；搅拌机以1台
为基数，按50元每台每天计价；钢管以1325.3
米为基数，按0.025元每米每天计算；4.请求判
令三被告退还原告租赁物：扣件1973个，拉
杆184个，顶丝80根，脚手架10块，350型搅拌
机1台，钢管1325.3米，如不能退还则赔偿原
告损失人民币41041元；5.请求判令三被告赔
偿原告违约金人民币5万元；6.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各一份。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811号 胡宗佑(住云南省
昭通市镇雄县泼机镇鹿角村民委员会旮躬
村 民 小 组 4 0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32128198812090712)：本院受理原告朱莲芬与
被告胡宗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永康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在保险范围内赔
偿原告朱莲芬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
共 计8 9 7 0 2 . 2 1 元 ，已 付1 0 0 0 0 元 ，尚 应 付
79702.21元，其中77293.65元支付给原告朱莲
芬，2408.56元支付给被告胡宗佑，款限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由被告胡宗
佑赔偿原告朱莲芬损失3269 .14元，已支付
5677.7元，多付的2408.56元在上述第一款项
中由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永康支公司代为返还。三、驳回原告朱莲
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8元，公告
费1203元，合计1941元。由原告朱莲芬负担58
元，被告胡宗佑负担1883元。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20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
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杨拥军：本院受理原告刘英娟与被告杨拥军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冀0730民初23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怀来县人民法院
(2021)冀0107民初430号之一 刘春雨：本院
受理原告石家庄晟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
被告刘春雨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冀0107民初43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
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
(2018)辽0882执1279号 大石桥市天红地产
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孙忠菊、孙忠禹申请
执行大石桥市天红地产有限公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中，申请人要求查封大石桥市天红
地产有限公司名下，座落于大石桥市金桥管
理区马集、宠物市场4、13、15、16、17、24、27、
34、38、41号门点和丽景家园6号楼5号219㎡
门市一处。查封期间不准转让、抵押、变卖和
出租，查封期限三年，经过60日视为送达。

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5877号 王雅：本院受理的
原告田千道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新袁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苏1323民初4065号 朱其展：本院受
理的原告王莫雯与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苏1323民初406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
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
(2021)青2221民初1398号 马宗福、马小兰：
本院受理的马利鑫诉马小兰等婚约财产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
人民法院孔家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5904号 杭州三春服饰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贾永奎诉被告杭州三
春服饰有限公司、天成润华集团有限公司商
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因通过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方送达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5904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
(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为南都商务中
心2号楼5单元209号房产所有权人(房产价值
193565元)；2、判令第二被告于判决生效十日
内向原告提供办理产权登记所需的发票、土
地使用权分割权证明等资料以办理产权登
记至原告名下；3、判令第一被告向原告支付
逾期办证违约金40438.08元，支付逾期上房
违约金14705元，共计55143.07元；4、由二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提交的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不提交答辩状
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下午2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1民初5903号 杭州三春服饰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卞林杰诉被告杭州三
春服饰有限公司、天成润华集团有限公司商
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因通过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方送达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1)苏0311民初5903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
(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为南都商务中
心2号楼5单元241号房产所有权人(房产价值
24万元)；2、判令第二被告于判决生效十日
内向原告提供办理产权登记所需的发票、土
地使用权分割权证明等资料以办理产权登
记至原告名下；3、判令第一被告向原告支付
逾期办证违约金48856.52元，支付逾期上房
违约金17766元，退还房屋面积差21369.49元，
合计87992.01元；4、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原告提交的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不提交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
法院审理，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2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2021)苏0312民初11604、11605号 赵忠虎：
本院受理原告李祥海、张凤强诉你劳务合
同纠纷两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2年2月7日下午14
时在本院郑集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
(2 0 2 1 ) 辽0 9 2 2 民初30 4 6号 孙红丽、孙长
富：本院受理原告姜晓红诉你二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9：00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彰武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433号 黑龙江银多网络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翟亮、黄晓捷、张宇、陈
宇、哈尔滨众杰天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平
潭元一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龙尧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岳秀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秦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
圳天道计然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应凌飞与被告黑龙江银多网络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翟亮、黄晓捷、张宇、陈宇、哈尔滨
众杰天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平潭元一九
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龙尧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杭州岳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上海秦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天道
计然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判令：1、判令被告黑龙江银多网络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归 还 原 告 借 款 本 金
1652424.8元、利息378449元及利息损失(利息
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
款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翟亮、黄晓捷、张
宇、陈宇、哈尔滨众杰天使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平潭元一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
龙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岳秀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秦苍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天道计然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对上述
债务在各自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及举
证权利，本案将定于2022年2月22日8时50
分在本院东门三楼4号审判庭开庭审理，合
议庭组成人员林贤、徐露苗、应群敏，逾期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6516号 沈春宝(住安徽省
宣城市宣州区济川办事处玉山村沈村组2
号，公民身份号码：342501198201200018)：本院
受理原告程伟与被告沈春宝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
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归
还原告借款4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
从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归
还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 5 日、3 0 日
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2月21日9点30分，
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3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
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赵亮，于2021年10月4日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131028198110011230)自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
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曾志超，于21年11月13日遗失身份证，号码：
360781199302144229。签发机关：瑞金市公安局，
签发日期：2015年2月15日,声明作废。
刘晓露身份证遗失，证号：320804199502053503，自
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
责任，特此声明。
倪建国身份证遗失，证号：210106195112124338，自
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
责任，特此声明。
亓东旭身份证遗失，证号：232622197504110228，自
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
责任，特此声明
马冠学身份证遗失，证号：131081198009272016，自
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
责任，特此声明。
温世雄身份证遗失，证号：440825198201174293，自
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
责任，特此声明。
胡少香遗失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定分局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核发日期2016年11月1
日，注册号:430802600174352,声明作废。
本人邱华通于2021年11月12日不慎将第二代身
份证遗失，身份证号码：440883198707252635现
声明作废。
(姓名：颜创耿)于2021年11月11日，本人在广东省
普 宁 市 不 慎 遗 失 第 二 代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
445281198011081531，有效期限：2015年06月08日
-2035年06月08日，签发机关：普宁市，自本声明
发布注明遗失日起所有与本身份证有关事情与
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北京鑫达隆昌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MA04H4HB27，声明作废。
北京大德良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1MA01T09T0E，声明作废。
北京康裕城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MA01QFPG0T)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声明作废。
欧 诺 饰 家 ( 北 京 ) 家 具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110112016138021)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安美新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80535906221)不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北京翰和汇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3563631690F)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天津市志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7G4EF34，声明作废。
北 京 剑 之 杰 技 术 培 训 中 心 ( 注 册 号 ：
1101052908393)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
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
名章，声明作废。
北京志成宝业科技有限公司西城分公司(注册
号：1101021784059)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
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常州安德鲁信制冷设备有限公司遗失泛成国际
货运有限公司所签发的全套正本海运提单，正
本单号：00285905，副本单号：00106684，提单
号：EURFLZ2183968KHI，声明作废。
福建圣莱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辆闽AQ3726、闽
A Q 3 2 0 7 营 运 证 。证 号 ：3 5 0 1 0 5 2 0 7 6 9 2 、
350105207686，声明作废。
泸州市美虹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公章一枚，号
码：510521000551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湖南工业大学遗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
司 开 具 的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一 份 ，代 码 ：
043002000104，号码：32946250，特此声明。
销毁声明：本公司北京峰冠城宇科技中心(有限
合伙)(工商注册号：110105024217742，统一信用
代码：91110105MA017YR869)于2019年8月22日
办理的工商注销，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公章均
已销毁，特此公告。
作废声明：北京昊业伟源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1573187191G)作废发票专用
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唯派尔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MA00F50TX2)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新学标教育咨询中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21015660625)作废公章、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人名章
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华德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5WWH4W)作废
发票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京翰元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MA018JD73U)经股东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
币2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
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中财和丰(北京)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1LRX737)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1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1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
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永驰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7MA01YK2R1P)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
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金视佳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674403737)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0万元，请有关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利东聚盈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1MA018HFDXC)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52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00万元，请有关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多晶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4306582349E)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
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月亮指湾化妆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BU6J2G)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102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万元，请有关债权债
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中泰恒瑞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76591425W)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5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万元，请有关债权债
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鑫淼芷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MA04BHET33)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6.5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万元，请有关债
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晴心伯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756709378K)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5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4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
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鼎晟达康(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18336575Y)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15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0万元，请有关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普惠中天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717497175)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
资本人民币3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6.4万元，请有关债
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昊天万邦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7784847946H)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55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
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顺福鑫晟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1KMPE0B)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0万元，请有关债
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跨智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80W55G)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2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请有关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仟品汇电子商贸中心(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1101145MA04CPXW6E)经经营者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朱余强，清
算组负责人：朱余强，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国华富邦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167426730XE)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
责人：苟丽萍，清算组成员：苟丽萍、关宁，请债
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英辉共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8MA04BBFKXB)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牟方伟、刘波，清算组负责人：牟方伟,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瑞铭正兴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社会统
一信用代码：91110112085459135R)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张帮华，
马静，张璐璐；负责人：张帮华。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艺韵茶文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7587744059U)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王凤，清算组
成员：王凤，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志成宝业科技有限公司
西城分公司(注册号：1101021784059)经总公司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宋志刚，清算组负责人：宋志刚，请债
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万顺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1TA3C0E)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员：李楠、王荣洁、青岛万协信检验技术有限公司，清
算组负责人：王荣洁，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市苏粮贸易有限公司(注册
号：1102241317002)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宿迁新长国
家粮食储备库、淮阴国家粮食储备库，清算组
负责人：范军，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寻物启事

  西安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的运维单位于2020
年6月对西安市交警未央大队管辖内红旗东路与北
辰路、自强东路与向荣街、自强东路与向荣巷、自强
路与坚强路、自强东路与大明宫遗址等五个路口的
监控球机进行巡检时发现丢失，特此声明，如有
发现，请与曹警官联系，电话18991366689

西安市交警支队
仲裁公告

镜湖区金吉鸟健身中心：本委受理的何香、承梦
婷、黄嘉娟、韦康利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已审理
终结。限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
本委(地址：芜湖市长江中路51号芜湖市镜湖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楼212室)领取裁决书
(镜劳人仲[2021]第234、235、248、268号)，逾期不
领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芜湖市镜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芜湖市诺邦物流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张丽梅、周永
发、钱慧慧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已审理终结。限你单
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委(地址：芜湖市
长江中路51号芜湖市镜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楼212室)领取裁决书(镜劳人仲[2021]第255、273、274号)，
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芜湖市镜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镜湖区点燃海鲜烤肉店：本委受理的魏亭文诉
你单位劳动争议案已审理终结。限你单位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委(地址：芜湖市长
江中路51号芜湖市镜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2楼212室)领取裁决书(镜劳人仲[2021]第263
号)，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芜湖市镜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上海首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镜湖区金吉鸟健身中
心：本委已受理吴惊涛、赵传静、李莉敏诉你们单位
劳动争议案([2022]镜劳人仲第039、044、045号)，现依法
向你们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组庭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副本等法律
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
定于2022年1月29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审理庭
(地址：芜湖市长江中路51号2楼217室)开庭审
理上述案件，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
日内，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芜湖市镜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